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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实生活中，由赌博引发的违法犯罪
屡见不鲜。这不，竟有人非法越境去国外赌博，
最终不仅输了钱，还要承担刑事责任。

2018年6月的一天，男子刘某在赌博时
遇到了周某。周某称有朋友在缅甸赌场工
作，到那边赌博很容易赢钱，还能吃到老虎
肉、穿山甲等稀罕食物，来回路费和过境安
排也都由赌场负责。刘某一听，很感兴趣，在
场的其他三位赌客听了，也主动提出一起
去。周某立即要了刘某等四人的身份证，现
场为他们购买了飞往云南的机票。

几天后，周某带领刘某等四人坐飞机到
达了云南西双版纳，随后乘坐汽车来到中缅
边境，又通过多次换乘摩托车、皮划艇等交
通工具，进入了缅甸境内。

第二天，周某带着刘某等四人来到附近
的一家赌场赌博。在此后的11天里，刘某手
气爆棚，连续赢了近百万元。但在准备回来
的前一天，刘某不仅输掉了所有赢的钱，还
将自己银行卡里的30多万元全部输光，同行
的其他人也都输了不少钱。后刘某等四人在
赌场的安排下，非法越境回到了国内。

此后一段时间，为了赢回输掉的钱，刘
某等四人又通过偷越国（边）境的方式，先后
五次前往缅甸的赌场赌博。截至2020年8月，
四人共计输了300多万元。2022年8月，公安
机关在办案中发现刘某等人偷越国（边）境
的线索并立案侦查。6月12日，公安机关以涉
嫌偷越国（边）境罪将刘某等四人（周某在
逃）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为了赢钱，刘某等人将目光盯向境外赌
场，这实在是令人啼笑皆非。刘某等人不知
道的是，周某其实是缅甸赌场聘请的客源中
介，每拉过去一名赌客，他都可以获取相应
的报酬。而赌场大费周章地四处揽客，就是
冲着赌客口袋里的钱财。因此，来赌必输是
每名赌客的宿命。

沉迷赌博，危害无穷。它就像精神鸦片，最
终让每名嗜赌者要么倾家荡产、妻离子散，要么
在欠下债务走投无路时，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
因此，有关部门要持续开展禁赌宣传教育，加大
对各类赌博行为的打击力度，净化社会环境。

此外，从本案情况看，一些境外赌场
已经将目光瞄准了国内赌客，组建专门团
队分头负责拉客，并提供接
送出入边境等各类服务。公
安机关对此需高度重视，切
实采取措施加强对边境地区
的管理和巡查，切断跨国赌博
的非法通道。

（本期坐堂 张士海）

跨国赌博

向水而生、靠水而兴，从古到今，无数人依靠捕捞渔获生存和发展。我国海洋国土面积
达 300 万平方公里，近年来水产品总产量逐年递增，2022 年达 6868.78 万吨。然而，过度捕捞
会破坏渔业资源，影响生态平衡。为养护水生生物资源，保护生物多样性，我国四大海域、内
陆七大重点流域全面实施休禁渔制度。

检察机关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坚持依法惩治非
法捕捞水产品犯罪。日前，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六件依法惩治非法捕捞水产品犯罪典型案
例，受到广泛关注。

其中从事司法实践工作的人员更加关注的问题——非法捕捞水产品案件罪与非罪
的问题，侦查取证难、价格鉴定难等共性问题，如何破解？对此，记者采访了最高检第一
检察厅有关负责人，以及该批典型案例的承办检察官等，梳理非法捕捞水产品案件在
司法实践中的有关问题。

如何解决罪与非罪的难题？如何破解侦查取证难、价格鉴定难等问题？前不久最高检发布依法惩治非法捕捞
水产品犯罪典型案例，天津、浙江、广东等地检察机关在办案中不枉不纵，将寻常案件办出了高质效——

典型案例这样指导司法实践
□本报记者 史兆琨

刑法第 340 条对非法捕捞水产
品罪作了具体规定：违反保护水产
资源法规，在禁渔区、禁渔期或者使
用禁用的工具、方法捕捞水产品，情
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
役、管制或者罚金。

其实早在 1979 年刑法中，就对
非法捕捞水产品罪作了明确规定。

“当时，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在‘破坏
社 会 主 义 市 场 经 济 秩 序 罪 ’一 章
中。随着水产品的环境资源价值愈
加凸显，1997 年刑法修改时，虽然仍
保留了‘非法捕捞水产品罪’这一罪
名，但将该罪移至第六章‘妨害社会
管理秩序罪’第六节‘破坏环境资源
保护罪’中，并将规定的最高刑由原
来的有期徒刑二年改为有期徒刑三
年，还增加了管制刑。”最高检第一
检察厅二级高级检察官劳娃表示。

采访中，多位承办检察官都提
到，是否“情节严重”，是区分非法捕
捞 违 法 行 为 与 犯 罪 行 为 的 重 要 标
准。也就是说，非法捕捞水产品的
行为，只有在非法捕捞水产品达到
一定的数量或者价值，或者危害性

较大时，才按犯罪处理。
最 高 检 发 布 的 典 型 案 例 之

六 ——天津市赵某强等 16 人非法
捕捞水产品不起诉案的承办人、天
津市武清区检察院第二检察部副主
任张志超告诉记者，根据最高法、最
高检《关于办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
刑 事 案 件 适 用 法 律 若 干 问 题 的 解
释》（下称《解释》）规定，在内陆水
域，违反保护水产资源法规，在禁渔
区、禁渔期或者使用禁用的工具、方
法捕捞水产品五百公斤以上或者价
值一万元以上，属于刑法第 340 条规
定的“情节严重”的构罪标准。“在该
案的提前介入阶段，我们及时与公
安机关沟通，一致认为‘五百公斤以
下的同类案件不构成犯罪’，并指导
公安机关撤销案件，将其转为行政
案件处理。”张志超说。

《解释》自 2022 年 4 月 9 日起实
施，为办理非法捕捞案件提供了明
确指引，只有满足《解释》第 3 条规定
情形的行为才能被认定为犯罪，“两
禁”（禁渔区、禁渔期或者使用禁用
的工具、方法）行为不再一律入罪。

“‘灯光诱捕’是否属于刑法
意义上的‘禁用方法’？”这是案例
三——浙江省杭州市张某等 44 人非
法捕捞水产品案的承办人、杭州市
检察院第一检察部副主任李鹏在办
案中遇到的一个困惑。

“对于电鱼、毒鱼、炸鱼以外
的其他严重破坏渔业资源的禁用方
法，需要综合认定其是否具有破坏
渔业资源正常生长繁殖的现实危害
或 危 险 性 ， 只 有 当 这 种 方 法 与 电
鱼、毒鱼、炸鱼方法的社会危害程
度大致相当，才属于非法捕捞水产
品罪规定的‘禁用方法’。张某等
44 人非法捕捞水产品案中犯罪嫌疑
人使用的‘灯光诱捕’方法，没有
达到与电鱼、毒鱼、炸鱼方法的社
会危害程度大致相当的危害程度，
不至于给渔业资源造成严重危害，

‘ 灯 光 诱 捕 ’ 并 非 刑 法 意 义 上 的
‘禁用方法’。因此，我们对仅使用
灯光诱捕鳗鱼苗的犯罪嫌疑人作出
了不起诉决定。”李鹏在接受采访
时说。

记者了解到，以办理这起案件
为契机，杭州市检察院还推动市级
层面制定出台《杭州市非法捕捞案
件移送标准及证据要求》，从移送司
法标准、证据要求两个方面制定了
12 条类案办理工作指引，进一步厘
清 了 非 法 捕 捞 水 产 品 罪 与 危 害 珍
贵、濒危野生动物罪此罪与彼罪的
界限等。

罪 与 非 罪
——明确法律适用，破解入罪难题

非法捕捞水产品犯罪发生在内
陆及海洋水域，作案地点较为分散，
手段相对隐蔽，存在线索发现难的
情况。这一点在采访中被多位承办
检察官提及。

以案例一——广东省清远市陈
某华等 30 人非法捕捞水产品，掩饰、
隐瞒犯罪所得案为例，清远市清城
区检察院接到线索后，重点针对犯
罪分子熟悉水路、装备好、船速快以
及深夜作案、流窜作案带来的抓捕
难、取证难等问题，提出以“收鱼人”
为切入点，逆向查找“捕鱼人”的引
导侦查意见。

“该犯罪团伙实施的非法捕捞
行 为 均 在 夜 间 23 时 至 凌 晨 3 时 进
行。由于能见度低，利用执法记录
仪取证较为困难，我们全程引导渔
政部门、公安机关利用红外夜视仪
热成像技术在涉案水域拍摄取证，
通过无人机追踪及卫星定位锁定精
确位置，有效解决了涉案人员流窜
作案抓捕难的问题。”清城区检察院
第一检察部主任刘莉敏告诉记者，
公安机关以现场收鱼人的车辆为切
入点，同时利用人脸识别系统分析，
查找到收鱼人的详细信息。随后，
经抽丝剥茧反向分析，逐层厘清整

个电鱼团伙的组织架构。
记者采访了解到，这起案件的

电 鱼 人 都 是 长 期 以 捕 鱼 为 生 的 渔
民，为牟取暴利，陈某华团伙改装升
级电拖网渔船，在北江三水段至清
远石角段大肆非法捕捞，时间跨度
长达 7 年。为彻底查清该团伙的规
模，检察机关引导公安机关加强对
涉案人员转账记录等客观证据的收
集，进一步完善了证据链条。

除取证难之外，合理评估渔业
资源损失价值，也是办案中会遇到
的一个难点。“涉嫌犯罪的非法捕捞
渔获物多在禁渔期或者禁渔区被捕
获，因此，在将渔获物进行委托鉴定
时，往往会面临这类渔获物没有参
照价格的情况。此外，捕捞的水生
保护鱼类是活体还是死体，也会影
响犯罪事实、量刑情节的认定。”采
访中，几位承办检察官都向记者提
到这一问题。

在办理案例五——江苏省常州
市陈某龙等 16 人非法捕捞水产品，
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时，该案承办
人、常州市金坛区检察院第五检察部
副主任林依辉注意到，根据农业农村
部《非法捕捞案件涉案物品认（鉴）定
和水生生物资源损害评估及修复办

法（试行）》的规定，对于电鱼、毒鱼、
炸鱼等严重非法捕捞行为，直接损害
还应综合当地渔业资源状况，评估已
致死但未被捕获的水生生物的价值，
其价值可按照实际查获渔获物价值
的三至五倍计算；对于电鱼、毒鱼、炸
鱼、拖曳泵吸耙刺、拖曳水冲齿耙耙
刺、拖曳齿耙耙刺以及在禁止使用拖
网作业的水域、期间内使用拖网作业
等非法捕捞行为，间接损害按照不低
于 水 生 生 物 资 源 直 接 损 害 十 倍 计
算。如果按照这一规定计算，该案相
关涉案人员至少需要赔偿渔获物价
值 44倍的渔业资源损失。

“考虑到该案涉案水产品价值
已达 50 余万元，涉案人员的家庭多
数较为困难、其悔罪认罪态度较好
等，我们经认真研究，与专家沟通，
最终决定参照《江苏省渔业管理条
例》的相关规定，对涉案人员适用 3
倍的赔偿。”林依辉告诉记者。

在审查天津市赵某强等 16 人非
法捕捞水产品不起诉案过程中，张志
超发现，涉案人员捕捞的田螺虽明确
为野生水产品，但是实际存在田螺活
体和死体的混杂。“因此，我们对于涉
案人员捕获真实野生水生动物数量
的准确认定存在疑问。从存疑有利
于犯罪嫌疑人的角度研究后，最终
确定通过实际牟利数额入罪，以最
高价格 1.8 元每市斤换算最低捕捞
量，从而依法合理定罪量刑。经讨
论并提请检委会会议研究，我院最
终确定，对犯罪数额在 3 万元以下情
节轻微的均可作相对不起诉处理。”
张志超在接受采访时说。

攻 坚 克 难
——认真审查证据，合理评估损失

这批典型案例有一个共同特点，
就是以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为指引，准
确区分罪责，分类处理，用足用好法
律规定——

案例一中，考虑到该案涉及跨区
域、大规模非法捕捞水产品犯罪，涉案
人员长期在禁渔河段大肆非法捕捞，
甚至以冲撞执法船只等方式暴力抗
法，不但严重破坏珠江流域渔业资源
和生态环境，而且造成恶劣的社会影
响，群众反映强烈，清城区检察院以陈
某华等 22人涉嫌非法捕捞水产品罪，
林某华等6人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
罪，向法院提起公诉；对涉嫌非法捕捞
水产品罪的陈某华等22人提起刑事附
带民事公益诉讼，最终得到法院判决
支持。对犯罪情节轻微的陈某妹等2人
依法作相对不起诉处理。

案例三中，杭州市钱塘区检察院
应钱塘公安分局邀请介入侦查后，对
案件的证据固定、人员分类处理和上
下游犯罪的查处提出意见，同时建议
公安机关准确适用宽严相济刑事政
策，除涉及累犯等特殊情形外，可对
犯罪嫌疑人采用数字化非羁押措施。
按照检察机关的意见，公安机关又陆
续抓获了 6 名提供作案工具的犯罪
嫌疑人，并对情节显著轻微、尚未构
成犯罪的犯罪嫌疑人作撤案处理。

案例六中，16 名涉案人员在案
发前均无前科劣迹，大部分为农民或
无固定职业，日常家庭生活依靠农闲
时打零工、物流运输支撑。案发后，这
些涉案人员均真诚认罪，积极主动表
达悔罪想法，且经调查上述情况均属
实。考虑到涉案人员生活不易，主观
恶性、再犯可能性都比较小，检察机
关依法予以从轻处理。

…………
记者还注意到，最高检在发布这

批典型案例时提到，“加强办理破坏
环境资源犯罪案件专业化、规范化建
设”。案例四——上海市高某愿等 22
人非法捕捞水产品案的顺利办理，就
得益于上海市检察机关环境资源刑
事案件集中管辖的专业化建设。

“我院在集中管辖上海市破坏环
境资源保护刑事案件的基础上，组建
环资犯罪专业化办案团队，成立了长
江流域上海段非法捕捞专项整治行
动工作小组，建立了‘捕诉监防研’一
体化办案模式。”上海铁路运输检察
院第三检察部环资办案组检察官赵
增田告诉记者。

那么，环境资源刑事案件“专科门
诊”在办案中具有哪些优势？“我们汇
总研判不同地区公安分局侦办的类似
案件，引导公安机关对存在关联的案
件开展并案串案侦查，重点打击职业
化、团伙化、跨区域的非法捕捞犯罪行
为，强化对非法捕捞者历次作业情况、
非法渔具来源、渔获物去向的全面追
查，同时，注重对下游收赃者的查证，
对提前与非法捕捞者有合意或者为捕
捞者提供渔具、物资等支持的渔获物
收购者，均以非法捕捞水产品罪的共
犯认定，全链条打击‘捕购贩’违法犯
罪行为，全方位斩断‘捕运销’非法捕
捞产业链。”赵增田介绍道。

非法捕捞水产品罪的罪状是典
型的空白罪状，在实践中需要引用相
关的法律法规。李鹏告诉记者，这可
能是司法办案中容易产生分歧的原
因之一。“下一步，我们将积极梳理自
2019 年钱塘江实行‘禁渔’以来，杭州
市检察机关办理的非法捕捞鳗鱼苗
案件，调研此类案件多发高发的症
结，并进一步研究非法捕捞水产品罪
的罪状和司法适用，努力践行高质效
办好每一个案件的要求。”李鹏说。

宽 严 相 济
——准确区分罪责，注重办案质效

①①

②②

③③

④④
图①：天津市武清区检察院邀请人大代表和律师参加听证会。
图②：浙江省杭州市钱塘区检察院办理的非法捕捞水产品案不起诉公开宣布大会。
图③：广东省清远市清城区检察院到扣押船只现场对关联证据进行复核。
图④：江苏省常州市金坛区检察院办案检察官查看案发现场。


